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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资金实施方案
为切实发挥 2026年中央财政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资金作用，科学有效防控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危害，扎实推进 “精准用药提质增效” 行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任务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 “公共植保、绿色植保 ”理念，强化“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加强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预警和防控指导网络体系建设和管理，提升监测预警和防控能力，实施统防统治，开展绿色防控，确保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有力有效保障我县农业生产安全和生物安全。
二、主要工作内容
（一）加强监测调查和预报预警。全面加强全县80个病虫疫情监测点和植保员的管理及培训指导，做好各类监测设备的维修维护和管理使用，及时组织做好重大病虫疫情普查监测工作，全面掌握重大病虫疫情发生情况和发展动态，及时发布预报预警，科学确定应防区域和防控适期，为防控工作提供基础信息保障。
（二）实施科学防控和绿色防控。重点防控水稻稻瘟病和水稻白叶枯病不少于3.11万亩。优先使用生物药剂，应用占比不低于60%，化学防控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环保型药剂。综合考虑水稻防治对象和提质增产需要，首选兼防性好和具有植物健康作用的药剂，并科学合理混配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实现 “一喷多防 ” “一喷多效 ”。施药作业中积极使用农药增效助剂， 以提高防治效果，实现化学农药减量增效。
（三）及时组织统防统治。采取统一采购防治服务（含药剂）的形式开展统防统治。航化作业科学合理添加航化专用助剂，每亩喷液量保证1.5升以上。合理确定防控作业费，避免低价低质恶性竞争，保障作业质量。承担统防作业的服务组织应符合《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417号）规定，并在农业农村部植保植检信息管理平台和省级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管理平台（“掌上植保 ”APP）注册和报送信息。同时，积极宣传鼓励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投入施药作业费用，开展统防统治，扩大无人机飞防作业面积；加强先进施药机械和精准增效规范施药技术田间培训和示范展示，推动施药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四）及时全面处置植物疫情及新发突发重大病虫害。对稻水象甲、水稻白叶枯病等重大植物疫情，及时组织统防统治，确保植物疫情不扩散蔓延。同时，全面加强监测预警，发现新发突发重大病虫害及时上报并开展应急防控。
三、资金使用方向
（一）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统防统治所需的药剂及施药作业费、物资材料费、植物疫情扑灭处置费，防控设施设备维护费，以及防控技术指导费、技术应用费等其他符合规定的支出。技术指导和技术应用费是指开展农作物病虫疫情田间监测和防控调查指导、病虫疫情检验鉴定、防效调查评估、防控技术宣传及组织和参加相关技术培训等方面支出，住宿、交通、伙食补助等差旅费用依据本地财政部门管理规定执行。
（二）重大病虫疫情监测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病虫疫情监测点兼职植保员田间调查补助及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费用；组织开展监测点植保员培训所需的交通、食宿、资料、田间指导及聘请讲师等费用；维修维护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及所需的用电、耗材及其它开展预测预报工作的必要支出，包括购买重大害虫性诱捕器和诱芯、物联网设备流量费等费用；县级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田间病虫疫情调查监测的交通、伙食补助及参加相关专业培训等费用，依据本地财政部门管理规定执行。植保员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额度不低于 10万元、意外医疗保险的保障额度不低于 3万元。
四、监督管理
（一）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按照《黑龙江省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黑财农〔2026〕24号）要求，农业农村局加强领导，强化项目总体运行的监督管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负责具体实施，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照绩效目标和技术要求落实落靠，规范使用并及时支付资金。
（二）确保统防药剂质量。统防统治所用药剂的供货单位具有农药经营许可资格，药剂为符合国家农药管理和使用规定要求的安全、绿色、环保、高效农药产品。
（三）确保航化作业质量。使用植保无人飞机进行统防施药作业的，必须通过无人飞机生产企业的作业监测平台或通过推送方式接入“黑龙江省植保无人机作业质量监测平台 ”进行监管和验收。
（四）规范做好绩效评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全面落实预算公开有关要求，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制度，及时规范做好实施方案、集体决策纪要、采购合同及发票、作业质量验收报告、生产经营主体签字确认单以及资金分配结果等相关工作材料的留存，认真做好项目总结和绩效自评工作，及时完成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网上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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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任务明细表
	序号
	乡镇
	水稻稻瘟病防控面积（万亩）
	水稻白叶枯病防控面积（万亩）

	1
	汤原镇
	0.3
	0

	2
	香兰镇
	0.3
	0

	3
	鹤立镇
	0.3
	0

	4
	竹帘镇
	0.3
	0

	5
	汤旺乡
	0.3
	0

	6
	胜利乡
	0.3
	0

	7
	太平川乡
	0.3
	0.11

	8
	永发乡
	0.3
	0

	9
	吉祥乡
	0.3
	0

	10
	振兴乡
	0.3
	0

	小计
	3.0
	0.11

	合计
	3.11




附件2：
2026年重大病虫疫情监测点分布明细表
	序号
	乡   镇
	监测点数量（个）

	1
	汤原镇
	8

	2
	香兰镇
	13

	3
	鹤立镇
	5

	4
	竹帘镇
	7

	5
	汤旺乡
	5

	6
	胜利乡
	5

	7
	太平川乡
	9

	8
	永发乡
	12

	9
	吉祥乡
	9

	10
	振兴乡
	7

	合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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